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54号
申请人：何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地为河南省新安县XXXX，现住地址为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XXXX，身份证号码为410328XXXX，联系方式为158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高悦，梨树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何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举报事项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告知受理情况的行为不服，于2025年9月27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0月9日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举报受理情况的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作出受理决定并启动核查程序。 
申请人称：其于2025年8月13日通过邮政挂号信向被申请人实名举报“XX五金日杂”涉嫌无证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6日签收举报信。根据《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规定，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接到举报后，不能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截至2025年9月27日，被申请人既未当场答复，也未在15个工作日内（法定期限届满日为2025年9月8日）书面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该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构成行政不作为。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举报受理情况的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请求不成立。梨树县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8月18日接到申请人的举报后于当日立案，并于2025年8月19日对被举报人XX五金日杂（营业执照名称为“梨树县XXXX五金水暖日杂”）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同时对林XX、杨XX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收集了被举报人营业执照，并对相关物品依法进行了扣押。2025年8月20日，梨树县应急管理局即以书面形式将立案、调查情况邮寄给申请人。因此，不存在“梨树县应急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举报受理情况的行为违法”问题。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作出受理决定并启动核查程序”的行政复议请求不成立。根据《立案审批表》，梨树县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8月18 日接到申请人的举报后于当日进行了立案，并于2025 年8月19 日到被举报人处进行了现场检查，询问了现场相关当事人，收集了营业执照等书证，依法扣押了相关物品，作出了《查封扣押决定书》。同时梨树县应急管理局于 2025年8月20日将立案、核查情况书面告知了申请人，并通知申请人到梨树县应急管理局配合调查，但申请人至今未来配合调查。因此，不存在“责令被申请人立即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作出受理决定并启动核查程序”的问题。综上所述，梨树县应急管理局接到申请人的举报后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应依法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5年8月6日，申请人何XX在梨树县刘家管子镇XX五金日杂购买了烟花爆竹。2025年8月11日，申请人何XX以该店无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无证经营销售烟花爆竹，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为由，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应急管理局作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6日签收该投诉举报信，并于2025年8月18日作出《立案审批表》，决定立案调查。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9日对被举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记录》，并对涉案烟花爆竹予以查封扣押。于2025年8月20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关于配合调查的通知》，将立案、现场检查情况及要求其配合调查的决定告知申请人。2025年9月27日，申请人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举报投诉材料，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行政检查审批表》《行政检查通知书》《立案审批表》《现场检查记录》《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场所、设施、财物）清单》、调查询问笔录、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证实对涉案投诉举报查处情况。
（二）视听资料
1.申请人提供的产品照片、购物视频、投诉举报材料相关物流信息截图。证实申请人购买涉案物品情况及投诉举报情况。
2.被申请人提供的营业执照照片、现场检查照片、邮寄调查情况的照片、视频及关于配合调查的通知照片。证实案件办理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规定：“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接到举报后，不能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自收到举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8日收到举报，至2025年9月8日届满15个工作日。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审批表》《现场检查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已于2025年8月18日立案，并于2025年8月19日启动现场核查。被申请人主张已于2025年8月20日向申请人邮寄了《关于配合调查的通知》，并提供了邮寄时的视频等证据，该通知虽未采用“受理决定书”的形式，但其内容已明确告知申请人举报已受案及初步核查情况，并要求申请人配合调查。该行为实质上已对举报事项作出了受理并启动调查程序的决定，并在15个工作日内（8月25日至9月12日）履行了告知义务。被申请人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申请人第二项请求“责令立即作出受理决定并启动核查程序”因被申请人已于收到举报后次日立案并开展现场检查、调查询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等核查行为，已实际履行查处职责，不具备事实基础，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应急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予以立案、核查并履行了告知义务，其行为不构成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或程序违法。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27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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